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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仁化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

预算基本情况说明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仁化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主要职责:

1、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并对委托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

2、拟定征收补偿方案，并报县人民政府；

3、组织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权属、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情况进行调查登记，并公布调查结果；

4、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房屋征收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房屋和改变房屋用途等相关手续；

5、与被征收人签订补偿协议；

6、与被征收人在征收补偿方案确定的签约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协议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报请作出决定的县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

7、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

（二）人员构成情况

仁化县房屋征收管理中心共有事业编制7人，其中，在职7人。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根据国务院《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不断规范房屋拆迁行为，严格拆迁程序，严格履行工作职责。根据县政府城市规划建设要求及各房地产开发项目地块的实际情况，认真起草房屋征收与补偿方案征求意见稿提交政府审核、公示并发放给各相关单位及被征收人，对各征收地块进行调查摸底，与被征收人签定征求意见书，收集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反馈给县政府。拟定房屋征收与补偿合同，精心组织工作人员与被征收人进行征收与补偿协商工作。

二、收入预算说明

2017年收入预算93.7万元，比上年65.4万元增加28.3万元，增长4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71.7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22 万元。

三、支出预算说明

2017年支出预算93.7万元，比上年65.4万元增加28.3万元，增长43%。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支出71.7 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安排支出22万元。主要增加原因是增资以及新增项目资金（评估费用）20万元。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

（一）基本支出预算70.5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98%。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11%。其中：工资福利支出47.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18.7万元。

（二）项目支出预算23.2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的32%。与上年预算相比，增长1060%。其中：001项目1.2万元（技术服务费）；002项目2万元（房屋征收工作经费）；003项目20万元（评估费）。

三公”经费预算说明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为2万元，与上年数相比持平。按资金来源分，财政拨款2万元，其他资金0万元；按具体项目分，因公出国（境）支出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支出2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万元），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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